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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59 证券简称：上海亚虹 公告编号：2022-002 

 

 

上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补充承诺的公告 

 

上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上海亚虹”）已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2426 号）（以下简称“反

馈意见”）。根据相关审核要求，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

公开发行”）补充承诺事项披露如下： 

一、补充承诺减少新增关联交易、同业竞争承诺 

海南宁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生集团”）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

行对象，为减少和规范与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宁生集团已于 2021 年 8 月出具了《关

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具体如下: 

海南宁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及控制附属企业(包括宁生集团目前或将来有直接或

间接控制权的任何附属公司或企业、控股子公司及该等附属公司或企业、控股子公

司的任何下属企业或单位)将尽可能避免与发行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

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交易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

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和办理相关手续，保证不通过交易、垫付费用、对外投资、担保和其他方

式直接或间接侵占发行人资金、资产，或者利用控制权操纵、指使发行人或者发行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方式从事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的行为。 

为进一步规范与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宁生集团于 2021 年 12 月出具相关补充承

诺，具体如下： 

（一）为避免将来产生同业竞争，宁生集团承诺： 

1、海南宁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目前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所规定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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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上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含上海亚虹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下

同）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 

2、宁生集团未来不会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

自行或与他人合资、合作、联营、投资、兼并、受托经营等方式）另行从事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所规定的与发行人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活动。针对发行人

下属投资公司的拟投资项目，宁生集团保证将不与其竞争该等投资机会。 

3、宁生集团未来不会向与发行人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实质性竞争的公

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营销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机密。 

4、宁生集团不会利用对发行人控制关系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并将充分尊重和保证发行人的独立经营和自主决策。 

（二）为避免将来产生同业竞争，宁生集团实际控制人孙林及其一致行动人孙

力、孙璐承诺： 

1、本人不会利用对上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控制关系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并将充分尊重和保证发行人的独立经营和自主

决策。 

2、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本人及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除发行人外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以任何形式（包

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自行或与他人合资、合作、联营、投资、兼并、受托

经营等方式）从事与发行人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任何活

动，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本人及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企业，若将来直接或间接从事的业务与发行人构成竞

争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本人承诺将在发行人提出异议后促使该等企业及时向独

立第三方转让或终止前述业务，或向独立第三方出让本人在该等企业中的全部出

资，并承诺给予发行人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以确保其公允性、合理性，维

护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东的利益。 

4、若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本人及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企业，违反本承诺给发行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

损失的，本人将进行足额赔偿。 

（三）其他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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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控股股东宁生集团全资三级子公司宁生体育科技（佛山）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宁生体育科技”）主要从事造浪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为避免将来

上海亚虹向关联方宁生体育科技采购造浪机设备产生关联交易，宁生集团及其子公

司承诺： 

海南宁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及旗下控制的宁生体育科技（佛山）有限公司将避

免与上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含上海亚虹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发生

造浪机设备相关关联交易。若违反上述承诺，宁生集团将对前述行为而给发行人造

成的损失向发行人进行赔偿。 

二、股东作出放弃表决权承诺 

发行人前控股股东、前实际控制人谢亚明、谢悦，2021 年 12 月单独出具如下

承诺： 

自 2021 年 2 月 5 日起，本人及一致行动人承诺无条件、不可撤销地放弃本人及

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上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38%股份的表决权。该表决权放弃

期间持续至上海亚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成且本人及一致行动人出让后续上

海亚虹 15%股份完成全部交割过户日止。 

特此公告。 

 

 

 

上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 日 


